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  2024  年度）

项目责任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2024年省级大气资金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56]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
六安市生态环境

局

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 1年 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期资金总额：       1069.9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1069.90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1069.90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0.00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0.00 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1069.90 

总
体
目
标

中期目标（2024年—2024年） 年度目标
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

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皖财资环【2023】 1514 
号），资金二次分配后用于支持大气污染防治项目，提升监测能

力，改善空气质量。
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提前下

达2024年省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皖财
资环【2023】 1514 号），资金二次分配后用于支持

大气污染防治项目，提升监测能力，改善空气质量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指标

数量
指标

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及应对气候
变化重点工作

4项
数量
指标

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及应对气候
变化重点工作

4项

监测能力提升项目 2个 监测能力提升项目 2个

质量
指标

重点工作任务完成率 ≥90%
质量
指标

重点工作任务完成率 ≥90%

时效
指标

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时限 ≤12月
时效
指标

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时限 ≤12月

成本
指标

预算总成本
≤1069.90万

元 成本
指标

预算总成本
≤1069.90

万元

监测能力建设任务成本 ≤59.1万元 监测能力建设任务成本
≤59.1万

元

效益
指标

经济
效益
指标

经济
效益
指标

社会
效益
指标

支持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安
排比例

≥20%
社会
效益
指标

支持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安
排比例

≥20%

生态
效益
指标

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率 ≥0.5%
生态
效益
指标

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率 ≥0.5%

可持
续影
响指
标

资金持续支持大气污染防治 长期

可持
续影
响指
标

资金持续支持大气污染防治 长期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
度指
标

群众满意度 ≥90%
满意
度指
标

群众满意度 ≥90%

项目负责人：


